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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
,

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中

的积极作用给予 了充分肯定
,

并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
,

提出了
“

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十四项建议
” 。

该

建议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
,

并准备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宪法修正案的名义向即将召开的第

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交通过
。

宪法是确立 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
、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以及

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根本法律
。

宪法一经制定以后
,

依据宪法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宪法关系就具

有一定的稳定性
,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的规定
,

维护宪法的法律权威
。

那么
,

为什么要修宪 怎

么理解修宪

现代法治社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是基于宪法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
,

因此
,

要实行国家制度和

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
,

就必须要从修改宪法开始
。

宪法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
,

也需要不断地完善自身的形

式和内容
,

增强宪法 自身的科学性
,

使得宪法能够更好地发挥根本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中的规范作用和社

会作用
。

所以
,

宪法一经制定以后
,

在客观形势需要和条件成熟的情形下
,

就应当根据社会形势发展变化的

要求作适当的修改
。

事实上
,

当今世界的 巧 多部成文宪法都或多或少地修改过
,

只是修改的频率不一样
。

为避免因为频繁修改宪法而导致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发生实质性改变
,

世界各国

在宪法修改时
,

都注意宪法修改的规模和程度问题
。

宪法修改存在一定的界限
,

不得超越这样的界限来进

行
,

否则
,

就是违反宪法的基本原则
。

主要的限制包括两种类型
,

一是对宪法修改内容上的限制
,

也就是说
,

宪法中所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不得予 以修改
。

二是对宪法修改时间上的限制
,

主要包含两种形式
,

即非经

一定实践不得修改和宪法要定期修改
。

总结世界各国宪法修改的方式
,

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

即全面修改
、

宪法修正案和无形修改
。

全面修改就

是对现行宪法进行全面更新
,

通过宪法的修改活动重新颁布新宪法
。

全面修改宪法一般起因于宪法所赖以

存在的社会条件发生 了重大变化
,

现行宪法在重要的基本制度的规定上已经跟客观实际严重脱节
,

必须重

新确定宪法的整体内容
。

全面修改宪法这种修改宪法的方式一般出现在社会大变革时期
,

和平时期全面修

改宪法的方式很容易破坏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基础
。

宪法修正就是在不改变现行宪法基本结构和内容

的前提下
,

对宪法的部分规定作出修改
。

主要有三种方式 增补宪法中原来没有的内容 修改宪法中已有的

内容 废止宪法中的某些规定
。

宪法的无形修改是指在宪法未加以正式修改之前
,

实际中已经采取了与宪

法规定不一致的政策
,

并且这种政策具有不成文宪法的效力
。

在一个政治
、

经济形势急剧变化时期
,

有时需

要通过实行适当的宪法政策来代替过度频繁的修改宪法的活动
。

从宪法学理论上来看
,

规范和科学的宪法修改还必须依据特殊的宪法修改的程序进行
。

宪法修改的程

序通常反映了宪法本身的根本法特性
。

宪法修改与宪法制定一样
,

都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

宪法修改的

权力归根到底属于宪法制定者 —人民
。

议会或者人民的代表机关是人民行使修改宪法权力的重要机关
。

这些国家机关在代表人民行使修改宪法的权力时
,

必须遵循特殊的法律程序才能进行
,

这样可以确保修改

宪法活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

防止草率修改宪法活动的发生
。

宪法修改的程序要求
,

主要体现在宪法修正

案必须要由特定的主体提出
,

如美国宪法规定
,

国会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或者三分之二的州议会具有提出

宪法修正案的权力
。

宪法修改的程序的重要性
,

还体现在对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的严格要求上
,

一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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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议会两院全体议员 的三分之二多数或者是人 民代表机

关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代表的同意
,

有的国家如瑞士
、

日

本的宪法修正案还必须经过公民复决才能生效
。

我国是社会 主义国家
,

根据现行宪法第 条的规定
,

中

华人民共和 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
。

因此
,

我 国的宪法制定

和宪法修改都集中体现了人 民的意志
,

充分反映了人民民主

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

我国宪法修改的人民性表现在 一是

通常由代表了全中国人民意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
,

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

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的建议
,

正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
。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 条的规定
,

五

分之一 以上的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也可以 向全 国人大提

起修改宪法的草案
。

目前
,

上述宪法修改的提案程序已经在

实践中形成了宪法惯例
。

二是根据现行宪法第 条的规定
,

宪法 的修改要 由全 国人 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的

多数通过
。

今年是我国 年宪法诞生 周年
。

年来
,

尽管其

中曾经遇 到过种种挫折
,

但是
,

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
、

经

济
、

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

我国建国以

来有过 次大规模的全面修改宪法活动
。

自 年宪法诞

生以来
,

我国已经对宪法进行 了共 次修改
,

其中 次全面

修改
,

即 年宪法
、

年宪法和 年宪法 次部分

修改
,

包括 年
、

年
、

年
、

年和 年宪法

修改
。

今年第十届全 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宪法所进行的修

改
,

将是对我国宪法的第 次修改
,

对现行 年宪法 的

第 次修改
。

实践证明
,

年宪法修改和 年宪法修

改
,

因为出现在十年动乱期间和极左思潮影响时期
,

这样修

改后的宪法很容易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迅速被新的宪法所

代替
。

现行宪法由于较好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

规律
,

因此一直保持着 自身的稳定性和科学性
。

现行 年宪法诞生 年来
,

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要求
,

我国先后进行了 次修改宪

法的活动
,

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

的治国方略以及邓小平理论等重要的指导思想
、

基本原则和重要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及时地写进了宪法
,

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

总结现

行宪法 次修改的特色
,

即 年修宪
、

年修宪 和

年修宪
,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后
,

党中央确立 了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 的 目标和指导

纲领的情况下进行的
。

这 次修改分别是党的十三大
、

十四

大和十五大会议重要成果的体现
,

是党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法

律中的全面体现
,

也是党
“

依法执政
”

的重要表现形式
。

以 “

三

个代表
”

重要思想为指导
,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一 系列适

应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重要 的国家制度和

社会制度
。

因此
,

有必要将党的十六大的会议精神通过修改

宪法的方式及时地反映到我国的基本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

中来
。

此次修宪
,

既有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的要求
,

在宪法 中及时地反映已经变化和发展的客观

形势的特点所作的修改
,

又有从完善宪法所规定的国家制度

和社会制度出发对宪法所作的修改
。

相对于现行宪法前 次

修改来说
,

此次修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民主性
、

与时俱进

和以人为本的特点
,

体现在 这次修宪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

不论是政府
,

还是社会组织
,

乃 至普通老百姓都对修

宪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

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公众宪法意识的 日

益提高 此次修宪
,

以在宪法序言中确立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

想的指导地位为契机
,

全面地体现了我国宪法作为根本法所

具有的与时俱进的品格 此次修宪突出了保护公 民权利的原

则
,

将国家尊重 和保护人权写进宪法
,

有利于我国批准已经

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

加强人权保护领城

的国际合作
,

等等
。

具体来说
,

此次修宪
,

主要涉及到六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是及时地肯定 了党的十六 大报告的基本精神
,

将
“

三

个代表
”

重要思想写进 了宪法
,

体现 了党的政策在决定社会

主义宪法原则方面的重要作用
。

在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

部分内容的建议中
,

还将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
“

三个文明
”

协调发展
、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等等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

时期重要指导方针的内容写进宪法
,

突出强调了宪法作为社

会主义上层建筑应 当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

应当及时地反映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和变化的要求
,

并通过将上述内容写

进宪法来为进一步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 的基本制度提供必

要的宪法依据
。

二是此次宪法修改
,

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发展的要求
,

突出了人权保护的基本精神
。

不仅规定国家尊

重和保护人权
,

丰富了我国现行宪法有关公民宪法权利的基

本内容
,

而且还强调 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以及

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

注重

了从整体人权观念和具体权利形态 两个方 面来突出宪法作

为根本法所应当具有的
“

以人为本
”

的人权保护理念
,

具有时

代的进步性
。

三是对基本的经济制度的内容又作了进一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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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企业改制的
“

股 权
”

争 议
李国强

集体企业改侧中 级
“
股权

”间肠争论的实质就二明晰产权

集体企业改革工作经过积极探索
,

在不少地方和许多方面 已经取得很大进展
、

成效和经验
,

有力地提

高了集体企业竞争力
。

但是也必须看到
,

由于集体企业改革在理论上和具体措施上还存在许多疑惑和问

题
,

一些集体企业改制工作仍裹足不前
,

或者是改制不彻底遗留许多问题等
,

致使不少集体企业面临发展

困境甚至是急剧衰落
。

其根源总的来说就在于产权不清
、

产权关系不顺
,

多数企业无法明确资产的归属
,

产

权关系混乱
,

利益主体矛盾不断
。

近些年
,

在集体企业改制改革过程中
,

围绕着
“

股权
”

问题引发了许多争

议
。

归纳起来主要如下 一是集体企业股权单一化
,

共同共有
,

股权可否多元化 二是集体企业股权
“

量化到

人
” ,

是否改变企业的
“

集体
”

性质 三是集体企业职工是否要平均持股
,

经营者是否持大股 四是集体企业

实行
“

一人一票制
” ,

可否为
“

一股一票制
” 。

上述
“

问题
”

在实质上就是明晰集体企业产权
、

理顺产权关系
。

集体企业改制中产权成为重点问题
,

既有理论上的束缚
,

也有制度上
、

政策上的束缚
。

首先
,

集体企业

改制受传统集体所有制理论的束缚
。

斯大林 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中提出的集体所有制概

念
,

对我国集体企业影响很大
。

它否定个人对集体企业的所有者权益
,

取消按股分红
,

生产资料由劳动者集

体共同占有
、

共同使用 包括共同劳动逐步提取公共积累的共有财产
、

集体劳动
、

按劳分配
。

这完全是按全

民所有制模型设计的
,

只是需要随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低级形态而已
。

其次是相应制度上
、

法规上的限制
。

比如
,

年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强企业内部债券管理的通

善
。

表现在肯定了个体经济
、

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

展受宪法保护
,

土地征收和征用以及对公民个人私有财产的

征收和征用
,

国家必须给予补偿
,

体现 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的公平合理原则
。

四是此次修宪在宪法 中建立 了紧急状态制

度
。

规范了我国的应急反应机制
,

有利于强化国家机关依法

行使紧急权力
、

维护国家法制的完整和统一
,

特别是此次关

于紧急状态制度的修改
,

使得我国 目前分散存在的紧急状态

制度可以有效地统一起来
,

并与国际社会 目前通行的紧急状

态 制度保持一致
。

五 是此 次修宪还 对我 国 的根本 政 治制

度 —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中的一些具体制度进行 了完善和

补充
。

表现在统一 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任期
,

增加 了国家

主席的国事活动权
。

六是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

行曲 》写进 了宪法
,

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国家象征制度
。

总之
,

此次修宪
,

既注重 了宪法对社会现实的适应性
,

同

时又对宪法所确立的基本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进行了必要

的完善
。

通过修宪
,

使得现行宪法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

为贯

彻实施
“

依法治国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的治国方略提供

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

可以预见
,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不断完善
,

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必将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保障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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